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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原则在海洋划界中的适用情况述评
——以自然法与实在法为视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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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以公平原则的起源和发展为切入点，分析了公平原则在海洋划界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，

并以自然法与实在法为视角评述了公平原则的适用争议，认为就当前国际海洋划界争端实现公平解决的法律适用方面来

说，公平原则实质上是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双方对立主张的“最大公约数”，契合当前海洋划界的现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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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作为一种内涵丰富和历史悠久的正义理念，也是法所

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。而法律意义上的“公平”最初源自于国

内法，但随着国际司法或仲裁实践的发展，公平的价值理念也

逐渐发展成为诸如海洋划界等许多国际法问题的指导性原则，

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此后，公平原则被后续一系列划界司法或仲裁判例所继承

和发展，其在海洋划界中的显著地位得到确立，已然成为指导

各类型海洋划界的国际习惯法规则，可谓是海洋划界法律的核

心原则。但公平原则在海洋划界中的具体适用上却并非“一帆

风顺”，学界关于该原则的确切含义及其适用时的确定性和灵

活性的争议不断，而这本质上是由海洋划界司法或仲裁实践强

调个案解决的特性所导致的

1 公平原则的起源和发展

回溯海洋划界判例实践的发展，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对公

平的考量，可追溯至1909年常设仲裁法院审理的格力斯巴丹

那案。在该案中，法院“衡平考量”了个案现实地理情况，以

期达成公平且符合有效性检验标准的结果。[1]一般认为，以格

力斯巴丹那案为起点，公平理念正式被引入到海洋划界争端解

决中，对此后国家间的领海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各类型海

洋划界实践影响深远。尽管公平的价值理念早已成为海洋划界

的指导思想，但直到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，国际法院才首

次明确将公平原则作为大陆架划界的法律依据。在该案中，国

际法院指出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，并考虑所有相关情况，通过

协议解决。[2]当然，由于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的主要任

务是为当事国指明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原则，而并未实际

参与划界过程，因而也突出强调了划界的“协议解决”。但必

须指出的是，从公平理念到公平原则，虽然仅一词之差，但其

反映的是从理论思想到划界原则的本质转变。

。

实际上，公平原则的主要内容也正是通过海洋划界司法或

仲裁实践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。首先，无论是《公约》还是判

例法无一例外的都在强调划界的公平解决，而所谓公平解决本

质上就是寻求划界结果公平，这也是在划界中适用公平原则所

要实现的核心目标。国际法院在1982年突尼斯/利比亚案中曾

明确指出，“适用公平原则的结果必定是公平的”，换言之，

“结果才是最重要的，原则必须从属于目标”。[4]因而，所谓公

平原则并非是抽象的存在，其体现在为实现公平结果而可能适

用于划界的有关原则和规则

2 公平原则在海洋划界实践中的适用及其存在的问题

虽然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反复强调划界要达成公平

解决，但对于将公平原则引入到国际海洋划界法律体系中的做

法实际上较为谨慎的，其并非想将公平作为可以独立适用的划

界规则，而是要在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协议解

决。而这也体现在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（以下简称

《公约》）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规定中，其表述的

内容大体一致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（大陆架）

的界限，应在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

以协议划定，以便得到公平解决。可见，该项规定只是强调划

界取得公平解决，而并没有明确要求适用公平原则。这实际上

是在《公约》制定过程中，各国在“公平原则”和“中间线”

两种对立的划界主张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，因而《公约》也

就有意识的避免提供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去指导解决划界争端。

正如国际法院在1985年利比亚/马耳他案中所述，“《公约》只

是规定了（划界）要实现的目标，但并未说明达到该目标所应

遵循的方法，其仅限于制定一个标准，而将赋予该标准特定内

容的问题留给了各个国家或者国际法院本身”。[3]

。

其次，公平原则的适用与“相关情况”联系紧密。在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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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界司法或仲裁实践中，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通常会以某种实

际方法先行划定一条临时界线，之后再考察是否存在要求调整

该临时界线的相关情况，以确保公平的划界。威尔甚至认为，

公平原则只有借助特定案件的相关情况才能获得内容，否则其

将成为没有内容的空壳概念。[5]同时，正如国际法院在1993年

扬马延案中所述，1958年《大陆架公约》第6条所规定的“等

距离/特殊情况规则”中的特殊情况与习惯法所规定的相关情

况实际上是趋同的，两者的目标都在于实现划界结果公平。[6]

换言之，特殊情况和相关情况这两个起源不同的概念在公平原

则中找到了共同点，而因此确立了公平原则在条约法和习惯法

上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。

最后，公平原则的适用最终必然落脚在实际的定界方法

上，但判例法认为并不存在某一种特定方法能够适用于所有情

况下的划界，而选择何种划界方法则以其是否导致公平结果为

标准。虽然早在1958年《大陆架公约》中就已明确规定了大

陆架划界应采取等距离法，但适用该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在特定

案件中没有要求另定界线的特殊情况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

案中则直接否定了等距离法是唯一的划界方法，认为可以独立

或组合使用各种能够取得公平结果的方法。譬如，在1984年

缅因湾案中，国际法院分庭实际上就结合使用了夹角平分线、

调整等距离线和湾口垂直线这三种方法划定最终界线。[7]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判例法的发展丰富了公平原则适用的

实践内涵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洋划界法律的确定性，但由

于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，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因

而也更加强调个案解决，这就导致在划界中适用公平原则时将

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灵活性。但这种灵活性实际上却导致了

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在判断各种要素“公平性”的问题上存在

较大的自由裁量权，而在该衡量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法

官主观意志的影响，并可能影响划界结果公平。譬如，在每个

特定案件中都存在诸多地理和非地理方面的事实情况，而这些

因素能否作为可能调整临时界线的相关情况或特殊情况以及其

在实际划界过程中能发挥多大作用，这些都需要国际法院或仲

裁法庭通过适用公平原则来予以衡量和确定。换言之，在这一

适用公平原则的过程中，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来确定哪些

事实因素是相关的，哪些是不相关的。同样地，在确定选择何

种实际划界方法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，尽管“该方法的合理性

和公平性始终取决于个案的特定地理情况”[8]，但这种所谓合

理性和公平性的判断标准依然是模糊的。有的学者甚至批评公

平原则实际上是“没有原则的原则”，其缺乏实际可操作性，

不能有效指导海洋划界实践。

3 对公平原则适用争议的理解：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和

统一

尽管公平原则作为公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，早已普遍适用

于各类海洋划界判例实践中，但由于缺乏较为明确具体的划界

标准而广受外界批评和质疑。这主要表现为适用公平原则时所

存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之争，前者主张明确的法律规则和划界

方法，为后续海洋划界提供可预期的规则体系；而后者则更加

强调达成公平结果，为此目的可以基于个案现实情况合理选择

划界方法。当然，考虑到目前判例法发展的现状，公平原则存

在的这种适用争议是客观存在的，但其本质上是源于自然法与

实在法这两者所注重的法的价值方面的差异，即自然法更加强

调法的合理性，而实在法更加强调法的确定性。而就当前国际

海洋划界争端实现公平解决的法律适用方面来说，公平原则实

质上是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双方对立主张的“最大公

约数”。

一方面，自然法为实在法树立了价值标准，具有指导和评

价作用，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合理性。在自然法看来，法的价

值，诸如正义、平等、自由，这些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，是人

的理性精神的外在表现。西塞罗甚至认为自然法高于国家制定

的法律，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标准，而人定法以自然法为依据

才能实现法的正义。[9]换言之，自然法不同于表现为具体规则

的实在法，其主要关注法的制定应当遵循怎样的价值标准，而

符合这些价值标准的法律规则才是正义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公

平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也在指导着具体划界方法的选择和适用。

正如前文所述，考虑到不同案例所涉及的地理地质情况存在较

大差异，倘若只用一种固定的划界方法或标准去定界，这恐怕

难以达成结果公平的目标，这无疑是背离了自然法公平正义之

理念。因此，在划界实践中需要借助自然法的正义观念去弥补

实在法所存在的不足，而这必须赋予法官一定的主观价值判断

的自由空间，以便选择其他能够达成公平合理结果的划界方

法。譬如，在2007年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，国际法院考

虑到两国界河河口地质不稳定且海岸线向海方向凸出的特殊地

理情况而采取了不同于等距离线的平分线法。[10]

另一方面，在确保法律适用合理性的前提下，实在法对确

定性的价值追求亦不可忽视，因为这同样是为了维护法律适用

的公平正义。尽管实在法学派批评公平原则适用时存在灵活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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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高的缺陷，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，海洋划界法律总体上还是

在朝着不断提高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方向发展的，这主要体现

在适用公平原则去实际划定海洋边界的过程越来越规范。譬

如，国际法院在2009年黑海划界案中提出“三阶段”划界法：

第一步，原则上一般先以等距离法划定临时界线，除非存在特

殊情况而不可行；第二步，考虑是否存在要求修改临时等距离

线的相关情况；第三步，进行不成比例测试以检验划界结果是

否公平。[10]而且判例法的发展表明，等距离线或中间线已然成

为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在海洋划界中构建临时界线时首先考虑

的方法，如果当事国主张适用该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，那么需

要提供充足的证据去证明该案中确实存在不适用等距离线或中

间线法的相关情况或特殊情况。同样地，“不成比例测试”标

准的提出也正是为了减少在衡量最终界线“公平性”时的主观

因素，尽管其饱受流于形式的批评，但这无法否认海洋划界司

法或仲裁实践在追求法律确定性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。

总的来说，存在诸多争议的公平原则之所以能具备习惯国

际法地位而适用于海洋划界实践中，就在于其较好地兼顾了自

然法与实在法两者对立的价值主张，即前者追求法的合理性，

而后者注重法的确定性。换言之，考虑到不同个案之间地理等

事实情况所存在的客观差异，恰恰是平衡了确定性和灵活性的

公平原则“完美”契合当前海洋划界实际，而有助于最终实现

划界结果公平的核心目标。

4 结语

公平作为一种价值理念，具备自然法属性，且被国际法所

吸收，体现在各种条约规则的制定以及实践过程中。就国际海

洋划界司法或仲裁实践而言，公平原则的适用一直存在灵活性

与确定性之间的争议，而这实质上也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两者价

值主张之间的矛盾。实证法斥责自然法过于空泛，自然法则认

为其是评价和指引实在法的价值标准。从实在法角度对公平原

则的批评认为该原则适用时的过度灵活性可能会导致划界缺乏

可预期性和实际可操作性，而不利于划界争端的公平解决。这

种质疑固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但通过梳理海洋划界实践的发展，

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以下事实，即公平原则较好地兼顾了法律适

用的确定性和合理性：一方面，该原则的确定性不仅在于达成

划界结果公平，也体现在划界程序的愈加规范化，而且在第一

阶段划定临时界线时，等距离或中间线法成为除特殊情况下不

可行时，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首要考虑的具体划界方法；另一

方面，该原则的灵活性则反映了不同个案之间地理等事实情况

存在差异的客观现实，而为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保有一定自由

裁量的灵活空间也是为了确保实现划界结果公平合理的目标。

当然，也必须指出的是，考虑到国际海洋划界实践的复杂性，

进一步提高公平原则适用时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依然是一个长

期且艰难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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